
1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112 年菁英選手訓練站計畫 

 

經 111 年 11 年 25 月第七屆第六次選訓會議通過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三、 協辦單位：臺北市網球中心 

四、 成立背景與宗旨： 

    本訓練站自 108 年 4月成立迄今，108年度成立名稱為優秀潛力選手計畫

北部國家訓練站，後更名為網球國家代表隊訓練站，為避免與國訓中心名稱混

淆並符合訓練站設立目的，遂自 110 年度起正式更名為「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菁

英選手訓練站」。 

    旨在提供固定且建構完善的訓練場地及後勤團隊支援體系於優秀潛力選手

(下稱潛優選手)所用，因優秀潛力計畫獲選選手人數有其限制，而潛優選手常

因各自賽程安排而無法同時在訓練站培訓，為了妥適推動訓練站運作，進而擴

大培訓菁英選手，也使訓練站能發揮最大效益，因此針對 10 至 18歲青少年菁

英選手及全國排名菁英選手，但尚未入選潛優選手資格者，開放得自費於訓練

站培訓，讓更多菁英選手得到訓練資源，以及得與更高排名選手對練觀摩，適

時扮演潛優選手陪練的角色，有助於提升選手能力，也激勵自費選手朝向入選

優秀潛力計畫而努力。   

五、 地點：臺北市網球中心(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208 號)。 

六、 訓練對象： 

本會 112 年度優秀及具潛力選手，以及符合以下其一資格之自費選手。 

(1) 110/111 年全國青少年 10-18 各歲組曾排名前 64 名。 

(2) 110/111 年四維盃各年級前 4 名。 

(3) 110/111 年各月份全國排名曾前 32 名。 

七、 教練團與相關後勤支援團隊： 

根據計畫需求聘用一名具國家級教練資格之總教練及至少 6名以上指導教練，

年度防護員、體能訓練師及具證照之運動心理師團隊，其聘用資格及薪資待遇

比照「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集訓教練費用支給要點」或其相

關辦法，惟本會得視計畫實際執行需求於預算內增減聘用教練名單或訓練團隊

聘用名單並提報體育署備查。 

八、 實施內容： 

(1) 訓練站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4:30-17:00 以及週六

09:00-12:00 

(2) 總教練帶隊出國期間由助理教練負責，訓練站行事曆將依據教練帶隊狀況

隨時更新公告，如有移地訓練將另行通知。 



2 
 

(3) 場地及雨天備案由教練團全權調配使用。 

(4) 本訓練站提供場地、練習球、教練指導與安排陪練對象。 

(5) 本會將於訓練期間為參加本訓練站選手及教練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選手

須自行投保涵蓋訓練期間之意外險或旅平險方可參與訓練。 

(6) 申請選手於訓練期間可使用體適能中心。 

(7) 本會定期與訓練站教練團開會檢討，並依執行情況隨時調整訓練站的運

作，如有修正辦法將即時公告官網周知。 

(8) 本訓練站亦協助辦理各級全國性賽事、潛力選手訓練營等營隊、教練與裁

判研習及相關的增能活動。 

(9) 運動心理師團隊成員，採 1對 1諮商方式，每周固定至少諮商訓練站選手

一次，並為選手建立學習檔案，追蹤其運動表現及諮商紀錄。 

(10) 不定期安排陪練員與選手訓練，陪練員曾進入全國排名前十五名之選

手。 

(11) 體能訓練員針對選手個別狀況，排定不同訓練課程並安排訓練內容。 

九、 申請辦法： 

(1) 潛優選手：至少於訓練前 3個工作天，向總教練提出申請，並清楚告知需

於訓練站訓練的日期，以利教練安排每日訓練時間。 

(2) 自費選手：報名表及訓練費用於前一個月的 20號前繳交。 

(3) 本會及教練團保留最終錄取增選權。 

十、 收費標準： 

(1) 潛優選手免費申請 

(2) 自費選手： 

 平日下午及週六上午訓練： 

1週 6000 元、2 週 9000元、3 週 12000元、1個月 15000 元 

 整日訓練(包含週六上午訓練)： 

1週 8000 元、2 週 12000元、3週 16000 元、1 個月 20000元 

 單日訓練：半天 1500元、整日 2500 元 

 以上費用包含體適能中心使用費(限訓練期間)。 

十一、 本會保留訓練站所有規定修改權利，如有未盡事宜，另訂定之。 

教練團與相關後勤支援團隊名單 
職位 姓名 備註 

總教練 張孝雍 A級(國家級) 

訓練員 李立侖 B級 

訓練員 宇毅龍 B級 

教練 曾文柏 C級 

教練 陳楷勳 C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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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 Tbc  

防護員 張嘉誠、卓掌一(暫定)  

體能訓練師 郭奕廷  

運動心理師 王亭文等(暫定)  

 


